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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城区教体局发布有关招生问题的公告
本报德州12月30日讯(记者 王

金刚) 为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入学

机制，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严

格规范入学秩序，努力使每个孩子

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12
月30日，德城区教体局发布有关招

生问题的公告，公告对户籍登记时

间、信息采集、超学位招生、社保要

求、转学等问题做出对应要求。

公告显示，德城区适龄儿童一

年级入学报名时，其户籍应在拟报

名学校学区属地派出所登记时间满

三个月(含)以上(以当年8月31日为

基准)。招生工作开始前(每年约5月
份)，区教体局开通德城区义务教育

入学服务平台，凡申请当年入学的

适龄儿童，均须由监护人按期登录

平台，参加适龄人口信息采集。

另外，学区内适龄儿童超出学

校学位时，会依次采取弹性学区和

多校联合招生的办法。按照“相对就

近”的原则，根据学区实际生源超出

情况连片集中分流至关联学校或其

他相对就近学校。按照户籍迁入、房

产购置先后时间，将其学区内学生分

流至关联学校或相对就近有空余学

位的学校。此公告发布之日(2021年
12月30日,含)前，已购置房产、迁移户

口的学生可按原学区入学就读。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年级

入学报名对社保的要求则为，适龄儿

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德城区须具

有稳定职业，具备接续缴纳社会保险

能力。2022年拟报名入学的，截止报

名日期，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社保

须至少已连续缴纳2年<含>以上，并

在入学后接续缴纳到三年(含)。自
2023年开始，拟报名入学的适龄儿

童，报名时，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

社保须连续缴纳三年(含)以上。对报

名人数超出学校招生计划的，按自有

住房、社保缴纳年限和时间排序，对

超出计划的学生进行统筹安排入学。

需转学的中小学学生，须具有

拟转入学校学区内户籍及房产，且

符合“两个一致”，即适龄儿童户籍

与其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户籍一

致，适龄儿童户籍地址、实际居住地

址与其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的房产

地址一致。转学申请报名时间为春

季、秋季开学前。每年1月5日至1月
15日，6月1日至6月15日。符合转学

条件的中小学生，到其居住地所属

学区学校进行申请。并向学校提供

适龄儿童及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

籍、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的原

件、复印件及学生学籍表、转学申请

等证件材料。开学前，学校对转学学

生报名信息进行审核，符合转学条

件的学生在学校进行公示，公示期

满按程序办理转学手续。申请转学

学校有空余学位的，学校直接接收。

拟转学人数超过学校空余学位的，

按户籍迁入德城区时间先后顺序依

次确定转入学生(户籍迁入时间相

同的，按房产登记时间先后顺序)，
未能转入的和转入学校无空余学位

的，由区教体局根据其实际居住地

相对就近调剂到其他有空余学位的

学校就读。

该公告由区教体局负责解释。

如有新的政策规定，以区教体局发

布的最新招生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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